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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环境保护局文件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宁环规〔2017〕2 号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包洪新 

 
 
 

关于印发《南京市环境失信行为信用 

等级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
 
各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南京市环境失信行为信用等级管理暂行办法》印发

给你们。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《南京市环境失信行为信用等级管理暂行办法》 
 

 

南京市环境保护局 

2017 年 12 月 29 日 

 

 

抄送：省环保厅，市信用办，市政府法制办。 

南京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2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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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 

南京市环境失信行为信用等级管理暂行办法 
 

第一条  为推进环境信用管理，规范环境失信行为的使

用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

（2014—2020 年）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4〕21 号）和《国务院

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

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33 号）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纳入本市环境管理范围的单位的失信行为管理

适用本办法。 

市、区（园区）环保部门根据市、区分工负责管辖范围

内的环境信用管理工作。 

第三条  下列单位应当纳入环境信用管理： 

（一）市环保局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； 

（二）纳入环保部门日常监督管理的单位； 

（三）从事能源、自然资源开发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，以

及其他开发建设活动，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单位； 

（四）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的单位； 

（五）因违反环保法律法规被环保部门实施行政处罚或者

被查封扣押、责令停产限产、挂牌督办的单位； 

（六）从事第三方环境监测、治理、运行维护的单位。 

其他申请纳入环保信用管理范围的单位。 

第四条  环境失信行为分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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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严重失信行为：环境违法行为相关责任人员构成刑

事犯罪的；产生较大及以上环境污染事故的；因污染环境，被

责令停业、关闭的。 

（二）较重失信行为：环境违法行为相关责任人员被实施

行政拘留的；产生环境污染事故的；被责令限制生产或者停产

整治的；被实施查封扣押排污设施、设备的；被实施按日连续

处罚的；拒不履行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的；违反规定未报批

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，擅自开工建设的。 

（三）一般失信行为：违反环保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，

被实施行政处罚的；被环保部门下达行政命令责令限期改正

的；未按规定备案环境影响报告表的；未按规定完成环境教育

培训的；未主动公开环境信息的。 

第五条  严重失信行为信息记录有效期限为 5 年，较重失

信行为信息记录有效期限为 3 年，一般失信行为信息记录有效

期限为 1 年。 

第六条  严重或较重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产生 1 年后，可以

向环境保护部门提出修复申请，信用修复必须符合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已对失信行为进行了纠正，并取得明显成效,该失

信行为的不良社会影响已基本消除。 

（二）该失信行为自纠正之日起，1 年内未再发生同类失

信行为。 

经修复后失信等级调整一级。 

第七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予以信用修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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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1 年内有严重失信行为的，或 1 年内有 1 次较重失

信行为并有其他失信行为的，或一年内有 3 次及以上一般失信

行为的。 

（二）企业已进入破产程序的。 

（三）距离上一次信用修复时间不满 1 年的。 

（四）5 年内信用修复累计满 2 次的。 

（五）5 年内同一类失信行为已修复 1 次的。 

（六）社会法人接到信用提醒后无故不纠正相关失信行为

或者无故不参加约谈、约谈事项不落实，经督促后仍不履行的。 

（七）环保部门依法依规认定存在不能实施信用修复的其

他情形。 

第八条  1 年内有 3 次及以上 5 次以下一般失信记录应认

定为较重失信；1 年内有 5 次及以上一般失信记录应认定为严

重失信；1 年内有 2 次及以上较重失信记录应认定为严重失信。 

第九条  在严重失信行为信用记录期间，环保部门从严审

批该单位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（报告书、报告表）。 

严重、较重失信行为信用记录期间，环保部门增加现场监

察频次，不予安排环保补助资金。 

第十条  纳入环境信用管理范围的单位在申报、修复环境

行为过程中，应当作出承诺，如实报告环境行为。 

未真实反映情况弄虚作假的，作为较重失信行为列入信用

记录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 
 

 


